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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查，准东经开区新电服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

准东经开区新电服务公司是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

会的控股公司，其持股路径为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

控股公司 100%持股新疆准东能源投资 (集团)有限公司，新疆准东能

源投资 (集团) 有限公司99%持股准东经开区新电服务公司

专项债券资金90,000.00万元，其中 2025年申请发行8,000万

元（已发行1,000万元），本次发行 7,000万元,2026年拟申请发行

50,000.00万元，2027年拟申请发行32,000.00万元； 市场化融资资

金90,000.00万元。

二、 项 目主体情况

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电力服务有限

公司 (简称准东经开区新电服务公司) ,负责本项目的建设。 本项目

申报单位为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资局，负责本项目的申报。

。

：

公司名称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电力服务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301MACROYO14B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(国有控股)

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新城
注册地址

五彩路101号孵化基地2-209室08号 (五彩湾)

法定代表人 杨秀峰

注册资本 10000万元

昌吉回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
登记机关

发区分局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建设单位准东经开区新电服务公司系国有

控股公司法人，具有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行本期债券的

主体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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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申请专项债券要素

四、 项 目批复文

1.债券名称： 将军庙南蒸汽岛项目专项债券

2.发行人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

3.发行品种：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4.债券期限： 15年

5. 申请总额： 本期申请发行债券人民币7 ,000.00万元

6.债券用途 ： 将军庙南蒸汽岛项 目

7.还本付息方式： 每半年付息，到期一次性偿还债券本金

件

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出具

的《关于<将军庙南蒸汽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>的批复》 (新准经发

〔2025〕 57号 ) 。

五、 本项目的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
cθ(

1.准东经开区新电服务公司为本期债券发行所编制的实施方案

披露了以下内容 ： 项目基本情况、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、 项 目事前绩效

评估及绩效目标情况、 项 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、 项目收益与融

资自求平衡方案、 项 目压力测试与评价、 项目风险评估、 其他需要说

明的事项。

方案显示： 本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蒸汽销售收入。 项目收益覆盖

债券本息总额的保障倍数为 1.50倍，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可达平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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